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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城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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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33）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19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力輝先生、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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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19-02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增加本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但不会对所有者权益、净

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

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

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相应的变更原会计政策。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主要内容及对本集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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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租赁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新租赁准则取消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租赁（短

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初始确认时，经营租入资产根据租赁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

租赁负债，同时按租赁负债及其他成本（如初始直接费用、复原义务等）确认使用权资

产。 

3、后续计量时，对使用权资产进行折旧并确认折旧费用，同时按照固定的周期性

利率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支出。 

4、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同步修订。 

（二）新租赁准则实施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要求，作为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

修订后的新租赁准则，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上述新租赁准则的实施会增加本公司

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但不会对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人民币元 

项目 影响金额 

使用权资产 122,626,897.98 

长期待摊费用 -2,198,436.26 

其他流动资产 -28,230.00 

租赁负债 119,217,238.57 

期间费用 -1,182,993.15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

通知》（财会[2018]3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及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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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

知》（财会[2018]35号）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况，同意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